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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改进核电厂维修有效性的技术政策

（试行）

一、前言

维修是核电厂重要的安全相关活动。在核电厂运行过程中，必

须保证维修活动的有效性，使核电厂构筑物、系统和设备在各种运

行工况、设计基准事故工况，以及选定的超设计基准事故工况下，

能够有效的执行预定的安全功能，减少挑战核电厂安全的瞬态次数，

保证核电厂运行安全。

传统上核电厂均采取定期预防性维修和纠正性维修方法，但广

泛的国际运行经验表明，维修不足、过度维修以及维修不当可能会

对核电厂构筑物、系统和设备产生不利影响，从而降低核电厂的运

行安全水平。近年来的国际实践表明，核电厂建立维修有效性评价

体系（即维修规则），能够更加合理、有效的提高设备的可靠性。

我国核安全法规《核动力厂运行安全规定》（HAF103-2004）对

核电厂维修的有效性提出了相关要求，如“维修、试验、监督和检

查大纲必须考虑运行限值和条件以及其他适用的核安全管理要求，

并且还必须根据运行经验进行重新评价”“核动力厂运行管理者必须

保证在计划停役和强迫停役期间维修活动的有效实施和管理”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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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核安全局制订本技术政策，目的在于指导核电厂营运单位

对构筑物、系统和设备的维修有效性以及维修活动的风险进行监测

和管理。营运单位在执行本技术政策时应保证核电厂安全水平得以

维持甚至提高。

二、概念及术语

本技术政策中使用的概念和术语解释如下：

构筑物、系统和设备：本技术政策主要针对核电厂的构筑物、

系统和设备，不涉及组成设备的具体部件。

维修规则：对核电厂构筑物、系统和设备维修活动进行有效性

评价的规则体系，其实施的基本原则为：首先基于安全重要原则，

确定适当的构筑物、系统和设备范围，纳入维修有效性管理。随后

确定这些构筑物、系统和设备的风险重要类，结合其运行或备用的

状态，制定适当的性能指标，并开展监测。核电厂运行中，定期对

这些构筑物、系统和设备的实际运行情况进行评价，判定是否满足

已制定的性能指标，并根据评价结果对维修策略进行优化调整。同

时，对开展维修活动所引入的机组运行风险进行评估，必要时采取

相应的预防措施。

维修有效性：构筑物、系统和设备维修的“有效性”通常会反

映在其运行、维修过程中所表现的性能上，如可靠性、可用性等。

对某一特定的构筑物、系统和设备，可按照其设计基准、运行经验

设定具体的性能指标。通过比较上述指标与该构筑物、系统和设备

在运行、维修、试验中所表现实际性能的相符性，关注维修结果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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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维修过程，并用于判断维修是否有效。

风险指引：涵盖风险信息的分析、决策和管理的方法。该方法

将风险信息与传统工程分析要考虑的因素结合起来，使得营运单位

和核安全监管机构对核电厂的设计和运行的关注水平与他们对健康

和安全的重视程度相一致。需指出的是，对核电厂构筑物、系统和

设备实施维修（特别是在线维修）所导致的相应功能丧失或冗余度

降低也应该引起重视。通过定量或定性的风险分析来合理安排和管

理核电厂维修活动是目前国际上主要核电国家的普遍实践。

性能指标：对单个设备、系列、系统乃至整个电厂设定的用于

监测的可靠性、可用性指标。如有必要，对单个设备还可设定其参

数状态（振动、流量、温度等）作为性能指标。对构筑物可设定其

外观状态（腐蚀、壁厚、倾斜度等）作为性能指标。

监测：通过对构筑物、系统和设备进行预防性维修、定期试验、

巡检，或对其物理参数进行持续监测，收集构筑物、系统和设备当

前的性能状态，或对其性能进行趋势分析。

事故规程：包括事件导向或状态导向的应急运行规程，但不包

括严重事故管理规程。

三、维修规则的实施

维修规则实施流程主要包括：

（一）确定所涉及的构筑物、系统和设备范围

维修规则所涉及的范围应包括所有安全构筑物、系统和设备。

此外，由于某些非安全构筑物、系统和设备的功能失效也可能危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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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电厂的安全运行，导致汽轮机跳闸甚至反应堆紧急停堆等瞬态，

因此部分非安全构筑物、系统和设备也应纳入维修规则管理范围。

这部分非安全构筑物、系统和设备应包括：

1.最终安全分析报告中给出的用于缓解事故或瞬态的非安全构

筑物、系统和设备。

2.事故规程中使用到的能够缓解设计基准事故的非安全构筑

物、系统和设备。

3.失效后会妨碍安全功能执行的非安全构筑物、系统和设备。

4.可能导致反应堆紧急停堆、汽轮机跳闸或触发安全系统动作

的非安全构筑物、系统和设备，营运单位可根据自身及行业的运行

经验筛选出此类非安全相关构筑物、系统和设备。

（二）确定构筑物、系统和设备的风险重要类

利用概率安全分析（PSA）方法能够有效的确定构筑物、系统和

设备的风险重要度，具体可以结合风险减少重要度（RRW）、风险增

加重要度（RAW）及堆芯损坏频率（CDF）贡献等方法进行分析。采

用 PSA 以外的其他方法确定风险重要度时，应对方法的适用性进行

论证。如通过专家判断风险重要类，则要求专家具备相关领域丰富

的经验和足够的能力。

（三）设定性能指标

维修规则涉及的构筑物、系统和设备数量众多，如果对所有单

个设备均设定性能指标，将导致需要监测的性能指标量大大增加，

从系统功能来看也是不必要的。在实际操作中，可以按照风险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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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并结合系统实际运行状态的原则来设定性能指标。

可分为 4 类情况：

1.风险重要且备用：对具体设备或其所处的列设定性能指标（至

少应包括：可靠性、不可用度）。

2.风险重要且运行：对相应的列或整个系统设定性能指标（至

少应包括：可靠性、不可用度）。

3.非风险重要且备用：对相应的列或整个系统设定性能指标（至

少应包括：可靠性）。

4.非风险重要且运行：设定电厂级性能指标（通常包括：非计

划停堆次数、非计划能力因子降低、触发安全系统动作次数）。

设定性能指标时可参考核电厂设备可靠性数据和运行维修经

验，还应考虑行业内相关系统和设备的可靠性水平。

如需要，营运单位还可通过专家判断对分类情况和具体性能指

标进行调整。

（四）性能指标的监测

对所有纳入维修规则管理的构筑物、系统和设备均应编制相应的

预防性维修大纲和/或定期试验大纲（“运行到失效”的设备除外）。应

当通过适当的方法（预防性维修、检查或定期试验等）来监测这些构

筑物、系统和设备的性能状态，并将其与设定的性能指标进行比较，

判断这些构筑物、系统和设备是否仍具备执行相应功能的能力。

1.性能状态满足设定的性能指标

可认为该构筑物、系统或设备保持着执行相应功能的能力，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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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继续按照原有预防性维修大纲及定期试验大纲执行相应的维修、

试验活动，并继续实施性能监测。

2.性能状态不满足设定的性能指标

应对此进行根本原因分析，并采取适当的纠正行动（如：调整

维修、试验或监督的频度及方法，进行性能趋势分析等）进一步优

化维修、试验活动。也可能需要对该构筑物、系统或设备设定额外

的性能指标（如：增加状态监测、设定短期及长期应满足的指标等）。

必要时，核电厂需要进行工程或设备改造。

3.调整

按照上述第 2 条款管理的构筑物、系统或设备，在其性能状态

持续一定周期内均能满足设定的性能指标后，可以重新按照第 1 条

款中的规定执行维修、试验活动。

（五）对维修活动的有效性进行评价

应对每个换料周期的维修活动进行有效性评价，审查内容应包

括：

1.“(四)性能指标的监测”中 3 个条款的执行情况。

2.不能满足性能指标时相应纠正行动的执行情况。

如果对构筑物、系统和设备增加维修，可能会使其可靠性有所

提高，但同时将导致其可用度降低，因此应定期对同一构筑物、系

统或设备的可靠性和可用度指标进行适当平衡和优化。

四、维修活动的风险评价和管理

在实施维修活动（预防和纠正性维修、定期试验、维修后的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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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定等）前，应对维修活动可能引起的风险增量进行评价和管理。

（一）风险评价的范围

1.功率运行模式下，对于确定为风险重要的构筑物、系统和设

备，以及内部事件一级 PSA 模型所涉及的构筑物、系统和设备，应

对其维修活动所引入的风险进行评价。

2.停堆模式下，对于在停堆期间执行安全功能（如：余热排出、

水装量控制、电源可用性、反应性控制、安全壳密封等）的构筑物、

系统和设备，应对其维修活动所引入的风险进行评价。

（二）风险评价方法

对实施构筑物、系统和设备维修活动所引入风险的评价需利用

核电厂 PSA 模型或基于 PSA 的核电厂风险监测器（Risk Monitor）。

评价所使用的 PSA 模型（或风险监测器）应对核电厂构筑物、系统

和设备及其相关性进行充分建模，能够反映核电厂当前的实际状态，

其质量应得到确认。采用 PSA 以外的其他方法进行风险评价时，应

对方法的适用性进行论证。

（三）风险管理

风险管理的目的，是控制因维修活动引起的瞬时风险（指维修

活动期间的堆芯损坏频率）和风险增量（指维修活动导致堆芯损坏

概率的增加），使核电厂平均的基准风险变化维持在最小范围内。实

际工作中，通过分析风险评价的结果，可以合理的计划和安排维修

活动，避免特殊配置下的瞬时风险超过某阈值，并在累积风险增量

处于不同阈值范围内采取相应的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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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进行风险评价和管理时还应考虑核电厂执照文件，如技术规

格书的相关规定。

（四）维修活动安排

核电厂实施维修规则后，营运单位可根据维修有效性和维修风

险管理来安排维修活动的方式、频次及实施窗口。

五、维修规则的使用

国家核安全局鼓励各核电厂按照本维修技术政策优化相关维修

活动。核电厂在国家核安全局批准其运行许可证有效期限延续前，

应建立维修有效性评价体系，对其能动设备、包含能动设备的系统

及构筑物实施本维修规则。

为各核电厂构筑物、系统和设备设定一套适当的性能指标或维

修目标体系是一项复杂的持续性工作，需要长期监测分析和不断优

化完善。鉴于国内核电厂类型较多，设备种类繁杂，国家核安全局

将从实际情况出发，采用试点、示范的方式逐步推进维修规则相关

工作，待积累一定经验后再纳入核安全法规要求。


